
私产入宪如何落实?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

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4/2021_2022__E7_A7_81_

E4_BA_A7_E5_85_A5_E5_c122_484154.htm 穷人的寒舍“风能

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这则经典宪政寓言，强调的是

社会对于公民财产权的保护、尊重乃至敬畏。2004年3月8日

，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草案明确规定“

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使私有财产权从一般的

民事权利上升到宪法权利，引起会内外的热烈反响。 私有财

产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它与生命权、自由权一起被并称为

公民的三大基本权利。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中国特色

的法律体系的核心和基础，它规定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并

对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予以确认和保护。只有在宪法中确

立了对财产权的保障，各个部门法才可能以宪法为依据制订

具体的规则予以保护。否则，其规定就失去了合法性依据。 

我国修正前的宪法主要存在以下缺陷：关于私有财产权的保

护仍是作为一项经济政策在《总纲》中规定，并没有上升到

公民基本人权层面，其地位尚未摆正；公与私之间的身份不

平等，规定了“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对

公民财产权的保护程度上就要逊色许多；仅保护公民的合法

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范围过

于狭窄（财产权包括物权、债权、知识产权等，而所有权仅

是物权的一种）；主要偏重于对公民生活资料的保障，而轻

视了对公民或其他财产主体的生产资料的保障；对政府侵犯

公民私人财产权的行政行为缺乏审查制度和有效的司法救济

，缺少限制与补偿条款。 根据党的十六大关于“完善保护私



人财产的法律制度”的精神，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对宪法

进行了修正，将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

、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

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

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

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

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 本次修宪的重要意义在于：首先，进一步提升了私有财产

的法律地位。这次修宪明确提出了私有财产产权这个概念，

把它明确为公民的一个基本权利，明确的将公民的私有财产

不受侵害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加以确认，突破了仅仅对公民的

所有权加以保护的限制。其次，进一步扩大了私有财产的保

护范围。修改后用“财产权”代替原条文中的“所有权”，

在权利含意上更加准确、全面。这不仅为对私有财产的保护

提供了依据，也为其他权益如公民的投资权、股权、知识产

权等的保护提供了宪法上的依据。对公民的财产形态不再进

行列举，只要是公民的合法财产，法律就一概予以平等的保

护，保护范围既包括生活资料，又包括生产资料，包括将来

出现的各种类型的财产。三是，完善了对于私有财产的限制

制度。我国原宪法规定的是对土地进行征用，这次修改为公

民个人的其他一些财产在非常时刻亦可被征收或者征用。在

宪法中增加规定对私有财产的征收、征用制度，有利于正确

处理私有财产保护和公共利益需要的关系。原宪法中规定了

国家赔偿问题没有规定补偿问题，这次从宪法的层面规定了

征收和征用的补偿问题，这不仅在法律上进一步表现了对私

有财产的尊重，也对实践中充分保护私有财产具有重大的现



实意义。 尽管宪法修正案大大拓宽了对私有财产权的保护，

但其保护范围并不是漫无边际的，受到保护的私有财产必须

是合法的，非法的财产是不受保护的。此外，私有财产权与

私有制并非一回事，前者是一项法律或宪法权利；后者是一

种社会经济制度。保护私人财产绝不意味着要建立私有制社

会。从整体上看，给予公共财产与私人财产平等保护与维护

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并不矛盾。只有实行平等保护，建立财产

秩序和交易秩序，才能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才能最终有利

于公有制的发展。 本次修宪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写入宪法，

是自由与个人自治的需要，是个人致富的动力，有利于达到

追求效率和社会效用最大化的目的。此外，本次私产入宪将

会增进民众在解决问题过程中与政府部门进行谈判的意识，

这对保护弱势群体更具现实意义。 事实上，修宪法易，行宪

法难，究其原因，大多却在于一些公职人员的滥用权力和执

法部门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树立中国宪法的最大权威性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以私有财产权为载体，树立人民的权

利观念，并抵制国家权力的不正当扩张，这方面最终的实际

效果有赖于整个法制体系运作中的许多环节的配合。关注私

有产权的保护，除要改革现行司法体制，建立独立、中立运

行有效的司法体制以外，在我国极为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就

是如何转变并定位现行政府的职能。奉行以民为本的中国领

导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修改宪法、完善法律体系

的同时，强调要提高公职人员的宪法意识，注重从理念和制

度上保证宪法得到严格施行。 宪法上已经确立了对于私人财

产权的保障条款，但要具体落实这些，还需要有对于人身关

系和财产关系调整的基本法律规范民法典的配合，始能真正



发挥其功能。尤其是在我们国家，由于违宪审查制度，宪法

不具有可诉性，对于侵犯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的行为，不能

提起宪法诉讼，因此单有宪法修正案的规定，还不足以将对

公民财产权与人身权的保护，必须通过基本法律制度尤其是

民法中的具体制度来实现。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在未来民法典中落实此次宪法修正案： （一）在民法中确立

私权神圣原则。民法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私权，私权神圣是

民法的基本原则，是实现民商法自由理念的必要前提。私权

神圣的核心是人格权神圣与财产权神圣。在现代社会里财产

权日渐重要，“无财产即无人格”，财产权是人格权行使的

有力保障，“私有产权是自由的保证”。 （二）调整物权法

中的立法导向及制度设计：不区分私有与公有，以动产与不

动产的区分为标准；中国物权法草案的专家建议稿在基本原

则上放弃了公有财产特殊保护的原则，采取了合法财产一体

保护的原则。物权法中物权的客体应从传统的有体物适当扩

大到无体物，并且需要通过确立各项物权类型强化对私人财

产的保护。还应以用益物权制度改造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关系

，确保农民能够获得稳定的耕作和获得收益的权利。对公民

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保护，以及物权法草案建议稿对拾得

遗失物做出规定，也是保护公民个人财产的重要内容。 （三

）调整合同法、侵权法等部门法来全方位保护产权人利益、

维护良好的市场经济秩序。 过去老是讲“大河没水小河干”

。其实应该反过来，“小河没水大河干”才对。不重视保护

私有财产，不注重财产的积累，国家就难以富强。因此我们

应该以宪法为先导建立起保护私有财产的整个法律体系，鼓

励私有财产的积累，使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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